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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 Moravcsik (2005)認為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同形的原
因在於：連類複數標記由真性複數標記發展而來。本文通過對揭陽閩
語的分析，證明存在另一種方向的演變路徑：連類複數標記也可發展
為真性複數標記。揭陽閩語中來源於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伊
儂」（他們）的複數標記具有雙重標記身份，既可用作連類複數標記
後附於指人專有名詞，也可用作真性複數標記後附於指人普通名詞。
「伊儂」由連類複數標記演變為真性複數標記的關鍵在於：「親屬類
普通名詞+複數標記」結構中的親屬稱謂具有雙重屬性，使得連類複
數出現了可分析為真性複數的橋樑語境，「伊儂」的真性複數標記身
份由此獲得。本文對於兩類複數之間的關係以及複數標記的歷史演變
問題，均具有較為重要的類型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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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語言當中的數範疇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重要範疇之一。在世界語言
中，有二分式數系統（單數、複數）語言、三分式數系統（單數、雙
數/少量數、複數）語言和四分式數系統（單數、雙數、三數/少量數、
複數）語言（Payne 2011:96；劉丹青編著 2008:333）。其中，二分式
最為常見，英語便是典型的單複數對立的語言。

漢語是數標記不發達的語言。Chierchia (1998a; 1998b)1認為：1)從
詞匯層面來看，量詞語言中的名詞是不可數名詞(mass noun)，内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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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erchia (1998a:68)提出不可數名詞 (mass noun)具有內在複數義的觀點，「…a
mass noun is inherently plural, it comes out of the lexicon with plurality built in」。Chierchia
(1998b:347)重申了該觀點並認為這是不可數名詞無法被複數化的原因，「Consider, to

https://doi.org/10.1075/lali.00161.she
/exist/apps/journals.benjamins.com/lali/list/issue/lali.25.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有複數義；2)複數標記與量詞系統具有語義上的制約關係，因而量
詞語言中一般沒有複數標記。漢語和漢語方言作為量詞顯赫度較高
的語言（劉丹青2011），其複數標記或準複數標記，或者主要用於代
詞之後，一般不可用於名詞之後，如吳語的「拉、哚、裏」、粵語的
「哋」等；或者用於名詞之後常常是可選的，如現代漢語的「們」只
用於指人名詞之後且非強制性使用，即在許多情況中省略「們」不會
影響名詞的複數語義。

以上所論複數標記一般稱作真性複數標記(additive/regular plural
marker)。在很多語言中，除了存在真性複數標記之外，還存在連類複
數標記(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Daniel & Moravcsik (2005)統計了237
種語言的複數標記，其中有200種語言具有連類複數標記，而連類複數
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同形的語言有104種之多，兩者關聯之密切可見一
斑。

Daniel & Moravcsik (2005:151)指出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同
形的原因在於兩者具有演變關係：當真性複數標記附加於專名之後
時，專名本身所具有的個體指特徵使得真性複數標記的蘊含內容由同
質改為異質，從而使複數標記獲得連類複數的語義，真性複數標記亦
由此轉變為連類複數標記。

連類複數標記可由真性複數標記演變而來，真性複數標記能否由
連類複數標記演變而來？本文擬通過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儂」來討
論相關問題，以揭示與Daniel & Moravcsik (2005)的結論所不同的關於複
數標記的另一種演變路徑。

揭陽位於廣東省東部，屬於閩語閩南片潮汕小片。大多數閩南方
言的人稱代詞複數形式悉數使用合音式，但在揭陽方言中，第三人稱
複數代詞仍使用非合音式。我們以閩南語廈門方言為例與揭陽方言進
行對比，列表如下：

start, the impossibility of pluralizing mass nouns. This follows immediately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lready plural. They come out of the lexicon closed under the group forming operation
‘U’. Hence pluralizing them makes no sense.」。Chierchia (1998b:353–358)在「名詞投射參
數 (Nominal Mapping Parameter)」假設中，將世界語言中的名詞用 [±arg] (argument)
和 [±pred] (predicate)兩項參數歸納為三種類型：NP[+arg, –pred]、 NP[–arg, +pred]、
NP[+arg, +pred]。漢語為NP[+arg, –pred]語言，亦即論元性名詞語言，這類語言的特徵
是：i.普遍的光桿論元(Generalized bare arguments)；ii.所有名詞皆為不可數名詞(The
extension of all nouns is mass)；iii.無複數形式(No PL)；iv.普遍的量詞系統(Generalized
classifi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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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閩南方言人稱代詞合音情況對比表*

地點 第一人稱代詞 第二人稱代詞 第三人稱代詞

單數 複數
排除式

複數
包括式

單數 複數 單數 複數

廈門 我
[gua53]

阮
[gun53]

□
[lan53]

汝
[li53]

恁
[lin53]

伊
[i55]

𪜶

[in55]

揭陽 我
[ua42]

阮
[uaŋ42]

□
[naŋ42]

汝
[lɯ42]

恁
[neŋ42]

伊
[i33]

伊儂
[i33 naŋ55–22]

*閩南語中普遍將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寫作「阮」、第二人稱複數式寫作
「恁」，第三人稱複數式大多只記其音標，無通用字形，本文寫作「𪜶」。廈
門方言共有7個調類，調值標注根據《廈門方言詞典》（李榮主編，周長輯編
纂，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分別為：陰平(55)、陽平(35)、陰上(53)、陰
去(21)、陽去(11)、陰入(11)、陽入(55)。揭陽方言共有8個調類，調值根據本
文第一作者的田野調查所得，分別為：陰平(33)、陽平(55)、陰上(42)、陽上
(35)、陰去(212)、陽去(22)、陰入(2)、陽入(5)；此外，揭陽方言還有複雜的連
讀變調，篇幅所限，本文不擬展開介紹。

廈門方言的第三人稱複數代詞使用合音式「𪜶」[in55]，而揭陽方言則
使用非合音式「伊儂」[i33 naŋ55–22]（他們）。揭陽話的「伊儂」除了
用作第三人稱複數代詞之外，還發生了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的擴展，
可用於指人名詞之後充當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本文分成五
節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節為引言；第二節擬先厘清類型學上兩種複數的概念；第三
節分析揭陽閩語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的語義功能；第四節討
論指人名詞後的複數標記「儂」為複數標記「伊儂」省略式的問題；
第五節對揭陽閩語中連類複數標記發展為真性複數標記的演變路徑和
演變動因進行闡述；第六節總結本文的觀點。

2.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的類型學觀照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均為複數集合，但兩者的內部成員性質不同：前
者為同質集合，不具有焦點指稱者(focal referent)；後者為異質集合，
具有焦點指稱者。

從連類複數到真性複數 397



2.1 真性複數

用以標記真性複數的真性複數標記是世界語言中最常見的複數標記類
型，它用來標記同類事物的複數形式。例如，英語中的複數後綴-s可附
加在不區分生命度等級(animacy hierarchy)的可數名詞(count noun)之後
表真性複數，如「apple」（單數）與「apples」（複數）。在這種複數
結構中，真性複數標記-s所標記的是同性質同類別事物的疊加，例如
「apples」是「apple」的疊加，而不是「apple」與其他事物的疊加。

在很多語言中，真性複數標記可附加在任何生命度等級的名詞之
上。即：在生命度等級「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指人名詞>有
生名詞>無生名詞」(Croft 2003:133–134)中，真性複數標記可與處於任
意等級的名詞相搭配。在漢語和漢語方言中，真性複數標記傾向於選
擇高生命度的名詞。例如，現代漢語的「們」作為真性複數標記時，
基本只用於指人名詞之後（如「老師們、朋友們」），用於指物名詞
和生命度等級較低的名詞之後主要見於文學作品中。這與世界上大多
數語言優先標記指人名詞複數形式的情況是相同的。但近年來的研究
發現，漢語方言中的一些真性複數標記對名詞的生命度等級無特殊
要求，如青海甘溝話的「們」有「蚊子們、桌子們、故事們」的用法
（楊永龍2014），河北武邑方言的「們」有「魚們、柳樹們、碗們」
的用法（張曉靜、陳澤平2015），四川成都方言的「些」有「書些、
蘋果些、水些」的用法(Xiong & Huang 2019)。這些真性複數標記的功
能發展，究竟是自身語法化的結果，還是語言接觸的問題，仍有待更
為深入的探究。

2.2 連類複數

連類複數標記同樣廣泛分布於世界語言中，此標記主要與指人
專有名詞（以下簡稱為「指人專名」）2搭配，不與普通名詞搭配

2. 本文的指人專有名詞包括姓名類專有名詞、親屬類專有名詞等。指人專名的概念
詳參第3節。此外，當指人普通名詞附加語法標記後被定指為某一特定個體時，可
視作指人專名。此類指人專名如與複數標記搭配，同樣可表連類複數義。如Corbett
(2000:102)所舉匈牙利語的例子：

(i) tanító cf. a tanító-ék
teacher def teacher-assoc.pl
‘teacher’ ‘the teacher and h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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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ett 2000: 102)。Moravcsik (2003:473)認為該結構指「X及其他與X有
關的人」。「X」是焦點指稱者，「其他與X有關的人」是連類成員
(associate/associates)。此外，她還根據語義屬性定義了連類複數的五個
特點：

a. 表複數義；
b. 連類複數中的成員在空間或概念上形成一個集合體；
c. 集合體中的成員具有不對稱性，核心成員為焦點指稱者；
d. 焦點指稱者通常是有定的人類個體，其基本排序為：專名>有定的
親屬稱謂>有定的表頭銜的名詞>其他有定的指人名詞；

e. 從複數集合內部的相似關係來看，連類複數介於真性複數與並列結
構之間。跟真性複數相比，其指稱對象是異質的，但與一些並列結
構的全然異質性（如「my brother and his car」）相比，連類複數又
要求一定的同質性，其連類成員必須是有定的人類個體且與焦點指
稱者的身份/狀況(status)相當。此外，連類成員的一般排序為：家人
>朋友>其他人。

Daniel & Moravcsik (2005:150)在Moravcsik (2003)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指
出連類複數的兩種基本語義屬性為：所包含對象的異質性及其集合
性。例如日語中的「山田たち」（Yamada-tati，指「山田他們」），其
異質性在於複數的內容不是同叫「山田」的人的疊加，而是「山田與
其他人」的疊加；其集合性則是指「山田與其他人」是作為一個集合
體存在的。這兩種屬性在其他語言中同樣可以觀察到，例如在臺灣南
島語（江豪文2019）中，泰雅語的「Hayung lhan」（Hayung他們）和
布農語中的「nai Tiang」（Tiang他們）等連類複數呈現出相同的語義
屬性，均具有異質性和集合性。

2.3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的區別

根據Moravcsik (2003:488)的連類複數語義框架以及 Daniel & Moravcsik
(2005)、Corbett (2000)等人對名詞複數義的研究，我們將兩種複數的區
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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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之區別

名詞指稱性 名詞類別 焦點
指稱者

同質/異質

有定 無定 指人名詞 非指人名詞 同質 異質

連類複數 + − + (+)* + − +

真性複數 + + + + − + −

* Daniel & Moravcsik (2005:150) 提 到： 「In almost all cases, the focal referent
and the associated referents belong to the same cognitive category, which is mostly the
class of humans or, much more rarely, nonhuman animates (e.g. Tatar (Turkic; Rus-
sia) jeldezler ‘Star (a cow’s name) and (my) other cow’ (Michael Daniel, field data)).
There is only sporadic evidence for inanimate heterogeneous plurals designating sets
of objects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is pattern is never productive.」

連類複數中的名詞必須是有定名詞，真性複數無此限制；連類複數
中的名詞通常為指人名詞，出現非指人名詞的情況罕見（表格中以
「（+）」表罕見），真性複數無此限制；由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
標記構成的結構均為複數結構，連類複數凸顯結構中的焦點指稱者並
形成異質集合體，真性複數不凸顯結構中的任何成員，成員間具有同
質關係。例如匈牙利語的專名János加上不同的複數標記，可以表達不
同的複數語義(Corbett 2000:102)：

(1) a. János-ok（約翰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叫約翰的人]）
約翰-真性複數標記

b. János-ék（約翰和他的家人/朋友/其他人）
約翰-連類複數標記

帶有真性複數標記「-ok」的真性複數「János-ok」指「兩個或兩個
以上叫約翰的人」，在這種結構中不存在焦點指稱者，因而不會凸
顯其中任何一個「約翰」3；帶有連類複數標記「-ék」的連類複數
「János-ék」是以「約翰」為首的一個集合體，凸顯了其中的焦點指稱
者「約翰」。

3. 在揭陽閩語中，不存在「專名+真性複數標記」的結構，本文不予討論。在真實語
境中，指稱「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同姓名的人」時通常採用「數量短語+專名」結構，
如「兩個曉麗」、「三個曉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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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方言的複數標記「伊儂」，既有真性複數標記的功能，也有
連類複數標記的功能，之後幾節具體討論。

3. 複數標記「伊儂」的搭配情況與語義解讀

在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先區分指人專名與指人普通名詞（以下簡
稱為「指人普名」）。根據Reina（2020）等所建立的專名類型學分類
框架，指人專名分兩類：a.親屬類（指向唯一個體的各類親屬稱謂，
如「二舅」）；姓名類（指向唯一個體的全名、單姓、單名、綽號
等）。指人普名包括職業身份、社會稱謂和本身不指向唯一個體的親
屬稱謂（如「舅舅」）等。

揭陽閩語中的複數標記「伊儂」的搭配限制為：僅與指人名詞
（指人專名和指人普名）搭配，不與非指人名詞和代詞搭配。例如：

(2) a. dzi35–21ku35 i33naŋ55–22

二舅伊儂（二舅他們）
b. a33 ku35 i33naŋ55–22

阿舅伊儂（舅舅他們/舅舅們）
c. tua22–21tshĩõ35 i33naŋ55–22

*大象伊儂（*大象他們）
d. ĩ42–35kĩã42–0 i33naŋ55–055–22

*椅囝伊儂（*椅子他們）
e. ua42 i33naŋ55–22

*我伊儂（*我他們）

(2a–b)中的「二舅」和「阿舅」是指人名詞[+human；-pronoun]，(2c)
的「大象」是高生命度的非指人名詞[+animate；-human]，(2d)是無
生命度的指物名詞[-animate]，(2e)是人稱代詞[+human；+pronoun]。
「伊儂」僅可搭配指人名詞[+human；-pronoun]，即只可搭配(2a–b)類
名詞，無法與(2c–e)類名詞搭配。

以下將指人名詞分為姓名類專名、親屬稱謂、職業名詞/社會稱謂
三種類別，分別討論由這三類指人名詞與複數標記構成的複數結構的
性質和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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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姓名類專名+伊儂」

3.1.1 「姓名類專名+伊儂」表連類複數

專名的基礎指稱為個體指，其指稱對象為有定、實指的個體。「姓名
類專名+伊儂」結構可細分為兩小類。第一類是姓名與一般綽號（暱
稱、由性格/外貌特徵或出身構成的綽號）等專名加上「伊儂」的結
構，第二類是與職業有關的綽號加上「伊儂」的結構。這兩者的指稱
對象存在不同的優先度序列，前者為「X與X的家人/朋友/其他人」，後
者為「X與X的同事/家人/朋友/其他人」。

第一類專名如「張欣」、「曉珊」、「雅妹」（漂亮女孩）、
「香港舅」（香港的舅舅）、「大頭叔」（頭很大的叔叔）、「卵
囝」（小雞蛋）、「肥弟」、「草猴」（很瘦的人）等等。與複數標
記「伊儂」構成表達連類複數語義的結構，如：

張欣伊儂 香港舅伊儂
曉珊伊儂 大頭叔伊儂
雅妹伊儂 肥弟伊儂
卵囝伊儂 草猴伊儂

第二類專名由職業內容加社會稱謂或姓氏加職業身份構成，如「粿條
姐」（賣粿條的某女性）、「打鐵叔」（打鐵為生的某男性）、「劉
師父」（姓劉的匠人）、「張老師」（姓張的老師）等。附加複數標
記「伊儂」，同樣是表達連類複數語義的結構，如：

粿條姐伊儂 劉師父伊儂
打鐵叔伊儂 張老師伊儂

「姓名類專名+伊儂」結構的相關例句如：

(3) tĩõ33heŋ33 i33naŋ55–22 tsau33dzek5 u35–21 thõĩ42–24 tiaŋ35–21ĩã42 bo55–22

張欣伊儂昨日有看電影無？（張欣他們昨天看電影了嗎？）

(4) a33 hiaŋ33kang42–24ku35 i33naŋ55–22 to35–21 ti22–21ko212

阿香港舅伊儂在底塊（香港舅他們在哪裏）

(5) o33 nɯŋ35–21kĩã42 i33naŋ55–22 khɯ212–42 dzek5–2puŋ42 li42–35iu55 au212

阿卵囝伊儂去日本旅遊了（卵囝他們去日本旅遊了）

(6) hɯ42–24tshoʔ2–3 mueʔ5–2kĩã35 khioʔ5–2 kheʔ2–3 a33 phaʔ2–3thiʔ2–3tsek2 i33naŋ55–22

許撮物件挈乞阿打鐵叔伊儂（那些東西拿給打鐵叔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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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姓名類專名+伊儂」的所指對象

由姓名類專名與「伊儂」構成的複數結構，其指稱對象具有異質性，
這種異質性主要體現為焦點指稱者與其他成員之間的不對等的關係。
例(3)的「張欣伊儂」中的焦點指稱者是「張欣」，其他成員隱含在結
構中。隱含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其他成員可能是一個人，也可
能多於一個人；第二，其他成員可能是「張欣」的家人、朋友或其他
有關係的人。根據Moravcsik (2003)，連類複數中其他成員的選擇按照
焦點指稱者與其他成員之間的親密度排列為：家人>朋友>其他人。
「張欣伊儂」可解讀為：

A. 張欣和他的家人
B. 張欣和他的朋友
C. 張欣和其他人

從例(3)的句意來看，此排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語境中的指稱對
象不明確時，我們可能會將「張欣伊儂」中優先解讀為語義A，其次
才是語義B或語義C。與普通的名詞並列式（如「張欣和他的貓」）相
比，連類複數中的全部成員要求具有相似的身份或狀況(status)，此處
的「張欣伊儂」不可能是「張欣和他的敵人」或「張欣和他的貓/車/房
子」，因而只能選擇與「張欣」關係密切的家人、朋友或其他在語境
中有關聯的人。

由暱稱或由性格/外貌特徵構成的專名加複數標記所構成的連類
複數（如「卵囝伊儂」、「草猴伊儂」）的語義解讀方式跟「張欣伊
儂」一致，甚至可以說，由於這類專名的親暱性質，其連類複數比由
姓名構成的連類複數更容易按照「家人>朋友>其他人」的序列選擇連
類成員。

與職業內容或職業身份有關的專名，即「職業內容+性別稱
謂」（如「粿條姐」、「打鐵叔」）和「姓氏+職業身份」（如「劉師
父」、「張老師」）等專名，其連類成員的優先度序列有所不同。由
於受到職業內容或職業身份等因素的影響，這類結構中首選的隱含式
連類成員為同事。例句如：

(7) o33 kue42–35tiau55–22tse42 i33naŋ55–22 tso212–53 tek5 bue22–21

阿粿條姐伊儂做直未？（粿條姐他們做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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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33 kue42–35tiau55–22tse42 i33naŋ55–22 tse42 kai33 to35–21 ti22–21 kai55–22

tshi35–21tĩõ55 ko212–21

阿粿條姐伊儂□[tse42]現在個在底個市場塊？（粿條姐他們現在哪個市場？）

(9) tĩõ33lau42–24sɯ33 i33naŋ55–22 tsau33dzek5 u35–21 khɯ212–42 ka212–53ui42–21

bo55–22

張老師伊儂昨日有去教委無？（張老師他們昨天去教委了嗎？）

(10) tĩõ33lau42–24sɯ33 i33naŋ55–22 hã33 to35–21 tsĩõ35–21 khue212 si35 me0

張老師伊儂還在上課是乜？（張老師他們還在上課嗎？）

在例(7–8)中，我們傾向於將「粿條姐伊儂」的語義解讀為「粿條姐
和跟粿條姐一起工作的人」，其中的「跟粿條姐一起工作的人」有可
能是「粿條姐」的家人，也有可能是「粿條姐」的雇員，但其主要特
點都是跟「粿條姐」一起工作，因而理解為「同事」更為妥切。在例
(9–10)中，連類複數結構為「張老師伊儂」，語義上最有可能解讀為
「張老師和他的同事」。只有在更為明確的語境中，才能優先將「粿
條姐伊儂」和「張老師伊儂」理解為焦點指稱者及其家人。例如：

(11) ua42 kaʔ2–3 o33 kue42–35tiau55–22tse42 i33naŋ55–22 tso212–42 tshu212–42pĩ33

我佮阿粿條姐伊儂做厝邊（我跟粿條姐他們是鄰居）

(12) tĩõ33lau42–24sɯ33 i33naŋ55–22 khia35–21 to35–21 ioŋ55–22sĩã55

張老師伊儂徛在榕城（張老師他們住在榕城）

兩種「姓名類專名+伊儂」的結構的主要區別在於所指對象的優先度略
有區別，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區別。值得注意的是，連類複數中的優先
度序列是一種相對排序，其成員選擇經常根據語境義的變化而變化，
後文不再對「姓名類專名+伊儂」進行區分，我們將之視作相同類型的
結構。

3.2 「親屬稱謂+伊儂」

3.2.1 親屬稱謂的分類

漢語中的親屬稱謂具有雙重性質，一部分親屬稱謂可指向唯一的個體
（如「二舅」），這部分親屬稱謂應看作指人專名。另一部分親屬稱
謂（如「舅舅」）的性質與指人普名相近，應看作指人普名。親屬類
指人專名僅有個體義。在揭陽閩語中，親屬類指人普名在不同的語法
環境中具有不同的語義，當其單用時可表個體；當其前附複數量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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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複數量詞+親屬類普名」結構時表複數義，如「塊阿舅」（這些/
那些舅舅）、「撮阿伯」（這些/那些伯伯）中的「阿舅」、「阿伯」
表示同樣具有「舅舅」身份屬性的一個集合體或同樣具有「伯伯」身
份屬性的一個集合體，不指向某一個「舅舅」或某一個「伯伯」；當
其前附類指標記組成「類指標記+親屬類普名」時表類指義，如「者
阿舅」指具有「阿舅」身份屬性的一類人。本文只涉及個體義和複數
義，後文不再贅述類指義相關用法。

帶有親屬稱謂的領屬結構中的語義解讀較為複雜，下面專門討
論。

由人稱代詞和親屬稱謂構成的領屬結構有三種：

i. 「領有者+領屬標記+（阿）+親屬稱謂」，如「我個（阿）二
舅」（我的二舅）。

ii. 「領有者+阿+親屬稱謂」，如「伊阿二舅」（他二舅）、「阮阿二
舅」（我們的二舅）。

iii. 「複數領有者與『阿』的合音式+親屬稱謂」，如「☐[ũã1] 二
舅」（我們的二舅）。

第一種結構可記作PmN，第三種結構實際上包蘊於第二種結構中，可
統一記作PaN。PmN與PaN的主要區別為：PmN中有領屬標記「個」，
為組合式結構；PaN中無領屬標記（「阿」為構詞前綴或指人專名標
記），4本質上是黏合式結構。

PmN中的領有者(P)是三身代詞的單數或複數形式，PaN中的領有
者(P)如為單數，只能是第三人稱代詞單數式，如為複數，只能是第
一或第二人稱代詞的複數式。PaN中的「複數領有者與『阿』的合音
式」也僅見於第一和第二人稱代詞，分別為「☐[ũã33]」（「阮[uaŋ42]+

4. 本文中的「阿」如用於單音節親屬稱謂前，為構詞前綴（如「阿舅」中的
「阿」）；「阿」如用於雙音節以上的指人名詞之前（如「阿二舅」中的「阿」），
為指人專名標記（詳參Huang & Sheng 2022）。親屬稱謂結構中的「阿」有幾個特點：
第一，「阿」可與領屬標記「個」共現，如PmN結構「我個二舅」可插入「阿」構
成「我個阿二舅」結構，語義不變；第二，當結構中的領屬標記「個」不出現時，
「阿」傾向於與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合音式複數共現，由於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
沒有合音式，「阿」只能與第三人稱代詞單數形式共現，如：「阮阿二舅」、「伊
阿二舅」；第三，「阿」與領有者共現時，有強烈的合音傾向。如「阮+阿」合音為
「☐」[ũã33]，「恁+阿」合音為「☐」[nia33]，「伊+阿」在語流中也有進一步合音為
「☐」[ia33]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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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a33]」，指「我們的」）和「☐ [nia33]」（「恁[neŋ42]+阿[a33]」，指
「你們的」）。

PaN中不出現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單數形式和第三人稱代詞複
數形式與揭陽方言人稱代詞系統中合音式的不平衡發展有關：第
一、第二人稱代詞複數形式為合音式而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為非
合音式。當PmN、PaN結構中的N為「親屬類專名」時，我們將之記
作PmN1、PaN1。此類領屬式表個體義，如「我個二舅」、「阮阿二
舅」/「☐[ũã33]二舅」指稱的都是具體的對象「我/我們的二舅」；當
N為親屬類普名時，我們將之記作PmN2、PaN2。其中，PmN2（如「我
個阿舅」）表現出個體義和複數義兩可的語義，而PaN2（如「阮阿
舅」和「☐[ũã1]舅」）主要表個體義，其次才是複數義。幾類結構及其
例子列表如下。

表 3. 單複數親屬稱謂的結構分類表

PmN1 PaN1 PmN2 PaN2

人
稱
代
詞

單
數

我/汝/伊個
（阿）二舅

伊阿二舅 我/汝/
伊個阿
舅

伊阿舅

複
數

阮/恁/伊儂
個（阿）二
舅

阮阿（=☐[ũã33]）/
恁阿（=☐[nia33]）
二舅

阮/恁/
伊儂個
阿舅

阮阿（=☐[ũã33]）/
恁阿（=☐[nia33]）
舅

在不添加複數標記的情況下，以上四種結構表個體義或複數義可
通過能否與表單數的限定性指示詞「只個」（這個）或總括副詞
「攏」（都）的共現來測試：

(13) PmN1/ PaN1

a. tsi53kai55–22 kai55 ua42–35 kai55–22 dzi35–21ku35/i33 a33 dzi35–21ku35

只個個是我個二舅/伊阿二舅（這個是我的/他的二舅）（個體義）
b. ua42 kai55–22 dzi35–21ku35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我個二舅攏去香港了（*我的二舅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c. tsi53kai55–22 kai55 uaŋ42–35 kai55–22 /ũã33 dzi35–21ku35

只個個阮個/☐[ũã33]二舅（這個是我們的二舅）（個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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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aŋ42 kai55–22 dzi35–21ku35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阮個二舅攏去香港了（*我們的二舅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14) PmN2

a. tsi53kai55–22 kai55 ua42–35 kai55–22 a33ku35

只個個我個阿舅（這個是我的舅舅）（個體義）
b. ua42 kai55–22 a33 ku35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我個阿舅攏去香港了（我的舅舅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c. tsi53kai55–22 kai55 uaŋ42–35 a33 / ũã33 ku35

只個個阮阿/☐[ũã33]舅（這個是我們的舅舅）（個體義）
d. uaŋ42–35 a33 / ũã33 ku35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阮阿/☐[ũã33]舅攏去香港了（我們的舅舅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15) PaN2

a. tsi53 kai55–22 kai55 i33 a33ku35

只個個伊阿舅（這個是他舅舅）（個體義）
b. i33 a33ku35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伊阿舅攏去香港了（他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c. tsi53kai55–22 kai55 uaŋ42–35 a33/ũã1 ku35

只個個阮阿/☐[ũã33]舅（這個是我們的舅舅）（個體義）
d. uaŋ42–35 a33 / ũã33 ku35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阮阿/☐[ũã33] 舅攏去香港了（我們的舅舅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親屬稱謂如有具體的指稱對象，如「二舅」、「大嫂」等，其非領屬
式和領屬式都只能用於個體義，不能表示複數義。親屬稱謂如「阿
舅」、「阿嫂」等，在不出現複數標記的情況下，其非領屬式和組合
式領屬結構可用於複數義或個體義，其黏合式領屬結構優先選擇表個
體義。5

5. 領屬式的PmN2的基礎語義有個體義和複數義兩種，PaN2優先選擇表個體義，在表
複數義時不太順暢，這跟PaN2與PmN2的領屬構造不同有關。張敏(1998)認為，「我
妹妹」(PN)不是「我的妹妹」(PdN)的省略。「我的妹妹」可以指向唯一的「妹妹」
也可以指向多個「妹妹」，而「我妹妹」只能指向唯一個體。「以組合形式構造起來
的PdN結構的限定語雖可縮小中心語的指稱範圍，卻不能改變其指稱能力；而在以黏
合形式構造起來的PN結構中，黏合的P作為直示的確認指標，可以將整個結構的所
指絕對地限定為某個單個實體」（張敏1998：345）。揭陽閩語中的「阮阿舅/☐[ũã33]
舅」(PaN2)為黏合式領屬結構，而「阮個阿舅」(PmN2)為組合式領屬結構。由於PaN2
中領有者與其所領屬的成員之間的緊密關係，PaN2的基礎指稱功能與專名和「排行+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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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親屬稱謂+伊儂」的語義及其所指對象

親屬類指人專名搭配「伊儂」構成連類複數，親屬類指人普名搭配
「伊儂」構成真性複數。

與複數標記結合後，僅表連類複數的親屬稱謂為親屬類的指人專
名、PmN1（如「我個二舅」）和PaN1（如「☐[ũã1]二舅」），與之搭
配的複數標記「伊儂」為連類複數標記。這類結構中的指稱對象符合
Moravcsik (2003)的連類成員排序標準，例如「二舅伊儂」有以下三種
語義上的解讀：A.二舅和他的家人；B.二舅和他的朋友；C.二舅和其
他人。相關例句如下所示：

(16) dzi35–21ku35 i33naŋ55–22 ãĩ212–42 khɯ212–42 ti22–21ko212

二舅伊儂愛去底塊？（二舅他們要去哪裡？）

(17) uaŋ42–35 a33 dzi35–21tsek2 i33naŋ55–22 kai55 to35–24 tso212–42 seŋ33li42 kai55–22

阮阿二叔伊儂個在做生理個（我二叔他們是做生意的）

(18) ũã33 kim35 i33naŋ55–22 khioʔ5–2 bue55–22 hɯ55 lai55–22 kheʔ2 ua42–212

☐[ũã33]妗伊儂挈尾魚來乞我（我舅媽他們拿了一條魚來給我）

親屬類指人普名在與複數標記「伊儂」搭配時，呈現出歧異屬性，其
中的「伊儂」可具有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兩種身份。例如：

(19) a33tĩõ35 i33naŋ55–22 loŋ42–24 to35–21 ti22–21ko212 a33

阿丈伊儂攏在底塊啊？（姑丈他們都在哪裡啊？）

其中的「阿丈伊儂」可指：A.姑丈和他的家人；B.姑丈和他的朋友；
C. 姑丈和其他人；D. 姑丈們

領屬式的 PmN2、PaN2與「伊儂」搭配時同樣可以是連類複數或真
性複數，但此類結構對連類成員的選擇有一定的限制。例句如：

(20) tsio42–35 mueʔ5–2kĩã35 kai55 uaŋ42–35 kai55–22 a33ku35 i33naŋ55–22 khioʔ5 lai55–22

kai55–22

照物件個阮個阿舅伊儂挈來個（這些東西是我舅舅他們拿來的）

(21) ũã33 tsek2 i33naŋ55–22 loŋ42–35 kai55 to35–24 tso212–42 seŋ33li42 kai55–22

☐[ũã33]叔伊儂攏個在做生理個（我叔叔家/我的叔叔們是做生意的）

屬稱謂」相同，表個體義。在受到「阿舅伊儂」這類複數結構的影響後，「PaN2+複數
標記」的指稱對象由特定個體重新分析為非特定個體，從而出現了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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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阮個阿舅伊儂」指：A. 我們的舅舅和他的家人；B. 我們的
舅舅們；C.？我們的舅舅和他的朋友；D.？我們的舅舅和其他人。而
「☐[ũã33]叔伊儂」指：A.我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B.我們的叔叔們；
C.？我們的叔叔和他的朋友；D.？我們的叔叔和其他人。

「阿丈伊儂」的四種語義中，A、B、C為連類複數語義，D為真性
複數語義。「阮個阿舅伊儂」和「☐[ũã33]叔伊儂」的語義中，A為連類
複數的語義，B為真性複數的語義，而C、D兩種連類複數的內在語義
較難被解讀出來，這種限制性與領有者和被領有者之間的親密度較高
有關。

當可解讀為個體義和複數義兩種語義的親屬稱謂（領屬式和非領
屬式）與複數量詞「塊」（這些/那些）、「撮」（這些/那些）共現
時，歧異消除，該結構只能解讀為真性複數，例如：

(22) tshoʔ2–3 a33ku35 i33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撮阿舅伊儂攏去香港了（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23) ua42 ko212–42 a33ku35 i33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我塊阿舅伊儂攏去香港了（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24) uaŋ42–35 ko212–42 a33ku35 i33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阮塊阿舅伊儂攏去香港了（我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塊阿舅伊儂」、「我塊阿舅伊儂」和「阮塊阿舅伊儂」中的「阿舅
伊儂」指的都是同樣具有「舅舅」身份的「舅舅們」，與「舅舅」的
家人、朋友或其他人無關。

3.3 「其他指人普名+伊儂」

職業名詞（如「工人」、「醫生」等）和社會稱謂（如「學生」、
「阿姨」等）在與複數標記「伊儂」搭配時，表現出相同的複數義特
徵，我們將之歸為一類。常用的職業名詞和社會稱謂基本上均可搭配
複數標記。這兩種指人名詞與複數標記搭配時解讀為真性複數，此類
真性複數常與複數量詞「塊」（這些/那些）或「撮」（這些/那些）共
現。例句如：

(25) uaŋ42 tshoʔ2–3 kaŋ33dzeŋ33 i33naŋ55–22 siaŋ35–21 hãũ212–53 tsiaʔ5–2 laʔ5–2nek5

阮撮工人伊儂上好食臘肉（我們的工人最喜歡吃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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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lɯ42 khɯ212–53 lau55–22 ko212–42 sai33pe35 i33naŋ55–22 lai55–22 tsio42–24 lai35

tsiaʔ5–2puŋ22

汝去留塊師父伊儂來照內食飯（你去留師傅們在家裏吃飯）

(27) tshoʔ2–3 meŋ55–22kaŋ33 i33naŋ55–22 siaŋ35–21 hãũ212–53 tsiaʔ5–2

tsɯ35–21tso35–21tshaŋ33

？（撮）民工伊儂上好食自助餐（民工最喜歡吃自助餐）

(28) tshoʔ2–3 meŋ55–22tshẽ33 i33naŋ55–22 sẽ33 lai55 loŋ42–35 ŋia42–35si42–0

？（撮）明星伊儂生來攏雅死（明星都長得很好看）

(29) siaŋ35–21 seŋ33khou42 tsu35–21 si35–21 tshoʔ2–3 ui33bu35–21naŋ55–22uaŋ55

i33naŋ55–22

上辛苦就是？（撮）醫務儂員伊儂（最辛苦的就是醫務人員）

大多數發音人認為例(27–29)完全合法，個別發音人認為如加上複數量
詞「塊/撮」更為合法，不加複數量詞時表達不夠順暢。「職業名詞/社
會稱謂+複數標記」結構的指稱對象明確，即只用於指示具有相同身份
特徵的人的複數義。如「工人伊儂」指「工人+工人+⋯⋯」，「明星
伊儂」指「明星+明星+⋯⋯」。在真性複數中，不存在焦點指稱者，
其指稱對象均是同質的。

3.4 小結

PmN1、PaN1、PmN2、PaN2的細微區別在於表達連類複數語義時對連
類成員的選擇有無限制。在基礎指稱方面，PmN1、PN1與親屬類指人
專名相同，PmN2、PN2與親屬類指人普名相同，後文不再贅述。本節
的討論可歸納為如下表格：

表 4. 指人名詞複數結構語義類別表

指人名詞 指稱 複數結構舉例
複數語義

類別
連類 真性

姓名類專名 個體義 張欣伊儂 + −
A

親屬稱謂 親屬類專名 個體義 二舅伊儂 + −

親屬類普名 個體義/
複數義

阿舅伊儂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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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續上表)

指人名詞 指稱 複數結構舉例
複數語義

類別
連類 真性

其他普名
（職業名詞/社會稱謂）

複數義 工人伊儂 − + C

在揭陽閩語中，由指人名詞和複數標記「伊儂」構成的複數結構有三
種類別，A類為連類複數，B類為連類、真性兩可的複數，C類為真性複
數。複數語義與指人名詞的基礎指稱義關係緊密，當指人名詞為僅表
個體義的姓名類專名和親屬類專名時，加上複數標記表連類複數；當
指人名詞為可表個體義和複數義的親屬類普名時，加上複數標記可表
連類複數或真性複數；當指人名詞為其他指人普名（職業名詞/社會稱
謂）時，加上複數標記表真性複數。指人名詞中的個體義、複數義與
複數標記的語義具有一一匹配的關係，即：

個體義⸺連類複數
複數義⸺真性複數

4. 複數標記「儂」的來源

揭陽閩語的複數標記「伊儂」還可以刪略為「儂2」，其與人稱代詞複
數後綴「儂1」並不相同。本節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證「儂2」為「伊儂」
之省略。6

4.1 複數標記「伊儂」與「儂」之比較

在連類複數中，複數標記可用「伊儂」也可用「儂2」，使用不同複數
標記的複數結構在語義上沒有任何區別。例如：

(30) kue42–35tiau55–22tse42 (i33)naŋ55–22 tso212–53 tek5 bue22–21

粿條姐（伊）儂做直未？（粿條姐他們做完了嗎？）

(31) tĩõ33heŋ33 (i33)naŋ55–22 tsau33dzek5 u35–21 thõĩ42–24 tiaŋ35–21ĩã42 bo55–22

張欣（伊）儂昨日有看電影無？（張欣他們昨天看電影了嗎？）

6.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示筆者對此問題進行詳細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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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表真性複數，複數標記口語中更常使用「儂2」，而較少使用「伊
儂」。在以下例句中，一小部分發音人認為a類例句比b類例句更為合
法，7但兩類例句沒有任何語義上的區別。

(32) a. ua42 kai55–22 a33ku35 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我個阿舅儂攏去香港了（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b. ua42 kai55–22 a33ku35 i33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我個阿舅伊儂攏去香港了（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33) a. ko212–42 a33ku35 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塊阿舅儂攏去香港了（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b. ko212–42 a33ku35 i33naŋ55–22 loŋ42–35 khɯ212–42 hiaŋ33kaŋ42 au212

塊阿舅伊儂攏去香港了（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34) a. uaŋ42 tshoʔ2–3 kaŋ33dzeŋ33 naŋ55–22 siaŋ35–21 hãũ212–53 tsiaʔ5–2 laʔ5–2nek5

阮撮工人儂上好食臘肉（我們的工人最喜歡吃臘肉）
b. uaŋ42 tshoʔ2–3 kaŋ33dzeŋ33 i33naŋ55–22 siaŋ35–21 hãũ212–53 tsiaʔ5–2 laʔ5–2nek5

阮撮工人伊儂上好食臘肉（我們的工人最喜歡吃臘肉）

(35) a. lɯ42 khɯ212–53 lau55–22 ko212–42 sai33pe35 naŋ55–22 lai55–22 tsio42–24 lai35

tsiaʔ5–2puŋ2

汝去留塊師父儂來照內食飯（你去留師傅們在家裏吃飯）
b. lɯ42 khɯ212–53 lau55–22 ko212–42 sai33pe35 i33naŋ55–22 lai55–22 tsio42–24 lai35

tsiaʔ5–2puŋ22

汝去留塊師父伊儂來照內食飯（你去留師傅們在家裏吃飯）

(36) a. siaŋ35–21 seŋ33khou42 tsu35–21 si35–21 ko212–42 ui33bu35–21naŋ55–22uaŋ55

naŋ55–22

上辛苦就是塊醫務人員儂（最辛苦的就是醫務人員）
b. siaŋ35–21 seŋ33khou42 tsu35–21 si35–21 ko212–42 ui33bu35–21naŋ55–22uaŋ55

i33naŋ55–22

上辛苦就是塊醫務人員伊儂（最辛苦的就是醫務人員）

7. 本文語料均由筆者調查所得。在13位發音人中，50歲以上的發音人有5位，50歲以
下的發音人8位。其中有3位50歲以下的發音人認為真性複數用「伊儂」不夠合法，約
佔發音人總數的23%。本文主要發音人為：魏妙容，女，1964年出生於揭陽市榕城區漁
湖鎮；黃玉燕，女，1964年出生於揭陽市榕城區仙橋鎮；吳佳，女，1968年出生於揭
陽市榕城區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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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看，真性複數比連類複數更傾向於使用複數標記「儂2」而非
「伊儂」，但無論在真性複數還是連類複數中，使用複數標記「儂2」
或「伊儂」都不會對複數結構的語義性質產生影響。複數標記「儂2」
的功能等同於複數標記「伊儂」。

4.2 複數標記「儂」與其他功能的「儂」之關係

吳閩同源的「儂」，作為實義名詞表示「人」，本字為「農」（黃典
誠1980），或認為源於古百越語（潘悟雲、陳忠敏1995）。起初附加
在人稱代詞之後仍有很強的實義性，「有點類似古漢語的『我輩、汝
輩』」（邵慧君2004：47），後語法化為人稱代詞復數後綴。福建龍
巖、廣東雷州、海南各地均有以「我儂、汝儂、伊儂」表示「我們、
你們、他們」的情況（李如龍1999：265）。人稱代詞復數後綴「儂1」
除了活躍於閩方言區和部分吳方言區之外，在徽、贛、湘等方言區中
也有所體現，只是在語音形式上存在差異。盛益民(2019)從比較方言學
的角度對「儂」進行了考察，文章認為其係吳語、閩語、北部贛語、
湘語區域（乃古江東方言之後裔）早期的複數標記，之後在吳語至北
部贛語這個區域發生了複數單數化的創新演變，使得「儂」發展成了
複合單數式中的後綴，而在閩語等地仍然保留了複數標記的功能。值
得注意的是，根據目前所見材料來看，閩語大部分方言區和其他方言
區中的「儂」只有實義名詞功能和人稱代詞複數後綴功能，並無附加
在指人名詞後的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功能，這也代表了早期
揭陽方言的狀態。

如引言所述，大部分閩南分支方言的人稱代詞複數形式都採用
合音形式，合音式是在非合音式「我儂、汝儂、伊儂」的基礎上發展
而來的。施其生(1999:302)、梅祖麟(2000)指出，閩南語人稱代詞複數
形式普遍是由「儂1」（施文寫作「農」）脫落韻母後與其前字（單數
人稱代詞）合音而成的。揭陽方言中的第一、第二人稱代詞複數形式
「阮」[uaŋ42]、「恁」[neŋ42]便是「我儂」、「汝儂」的合音式。

在揭陽方言中，表「人」義的名詞「儂」讀單字調陽平55，作人
稱代詞複數後綴的「儂1」和複數標記「儂2」（包括連類複數標記和真
性複數標記）均變讀為低平調22。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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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儂」的不同功能及其讀音表

儂

功能 語音形式

名詞 naŋ55

人稱代詞複數後綴 naŋ55–22

複數標記（連類、真性） naŋ55–22

複數標記「儂2」並非由名詞「儂」或人稱代詞複數後綴「儂1」直接演
變而來，原因在於：

一方面，詞彙發生語法化的過程，通常是由實至虛或由虛至更虛
且伴隨著語音形式的銷蝕。名詞或人稱代詞後綴的「儂」若進一步語
法化為複數標記「儂2」，幾乎沒有可能再擴展為雙音節複數標記形式
「伊儂」。而在現實情況中，複數標記「伊儂」與複數標記「儂2」關
係極為緊密，這種緊密的關係體現在：a)連類複數中複數標記可使用
「伊儂」或「儂2」，複數標記的形式對結構語義毫無影響；b)真性複
數傾向於選擇「儂2」作為複數標記，但大部分發音人(77%)認為選擇
「伊儂」也可以，且使用「伊儂」或「儂2」對結構語義毫無影響。

另一方面，假如名詞「儂」或複數後綴「儂1」直接演變為複數標
記「儂2」，複數標記「儂2」應早於複數標記「伊儂」。但從相鄰方言
的情況來看，複數標記「伊儂」的存在早於複數標記「儂2」。以下介
紹相鄰方言中的情況。

4.3 相鄰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伊儂」、「儂」

在同為潮汕閩南語分支方言的潮州話和潮陽話8中，複數標記為「伊
儂」，可與指人專名（姓名類/親屬類）搭配構成連類複數且「伊」
幾乎無法省略；與親屬類普名搭配時可表連類複數或真性複數；較少
與其他指人普名（職業名詞、社會稱謂）搭配，如搭配則形成真性複
數。例如：

8. 本文潮州話語料由韓山師範學院陳佳璇教授提供，潮陽話語料由上海交通大學博士
生肖陽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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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伊儂」在潮州方言、潮陽方言複數結構中的搭配情況及其複數語
義表

潮
州
/
潮
陽

指人名詞 基礎語義 複數結構 複數語義
姓名類專名 個體義 張欣伊儂

（張欣他們）
連類複數

親屬類專名 個體義 二舅伊儂
（二舅他們）

連類複數

親屬類普名 個體義/
複數義

阿舅伊儂
（舅舅他們/
舅舅們）

連類複數/真性複數

其他普名
（職業名詞/
社會稱謂）

複數義 工人伊儂
（工人們）

真性複數

以上幾種結構中的複數標記如換為「儂」，潮州發音人表示聽過但不
太能接受，潮陽發音人則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即：

表 7. 「儂」在潮州方言、潮陽方言複數結構中的搭配情況及其複數語義
表

指人名詞類別
及語義解讀

複數結構 複數語義

潮州 潮陽
姓名類專
名

個體義 ？張欣儂
（張欣他們）

*張欣儂
（張欣他們）

連類複數

親屬稱謂 個體義 ？二舅儂
（二舅他們）

*二舅儂
（二舅他們）

連類複數

個體義/
複數義

？阿舅儂
（舅舅他們/舅
舅們）

*阿舅儂
（舅舅他們/舅
舅們）

連類複數/真性
複數

其他普名
（職業名
詞/社會
稱謂）

複數義 ？工人儂
（工人們）

*工人儂
（工人們）

真性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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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中存在兩個關於潮州話和潮陽話的重要信息：a)雖存在純表真
性複數的結構，但較為少用；b)複數標記用「伊儂」而較少用或無法用
「儂2」。顯然，潮州、潮陽兩地在複數標記的演變上要滯後於揭陽，
這兩地的「伊儂」主要用作連類複數標記且省略式「儂2」還不合法或
不太合法，這恰好為我們的推斷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首先，連類複數
標記的存在早於真性複數標記，這是演變的第一階段。其次，當「親
屬稱謂+伊儂」結構出現兩可分析時，提供了複數結構內部成員由異
質重新分析為同質的可能性。再次，「伊儂」的真性複數標記用法逐
步擴展至職業名詞和社會稱謂等指人普名之後，構成了僅作為真性複
數解讀的複數結構。「伊儂」完成功能上的擴展之後，再逐漸省縮為
「儂2」。

我們將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伊儂」記做「伊儂1」，連類複數
標記「伊儂」記做「伊儂2」，真性複數標記「伊儂」記做「伊儂3」，
其演變過程如下：

伊+儂 → 伊儂1 → 伊儂2 → 伊儂3
（第三人稱代詞
複數形式）

（連類複數標記，省略
式為「儂」）

（真性複數標記，省略
式為「儂」）

4.4 小結

本節對複數標記「儂2」的來源進行了探討，揭陽閩語複數標記「儂2」
的基本情況為：

a. 複數標記「儂2」的語義功能與複數標記「伊儂」完全一致。
b. 從語法化由實至虛的演變方向來看，複數標記「儂2」應來自「伊
儂」的省略，而不是由名詞「儂」或人稱代詞後綴「儂1」演變為複
數標記後，再演化為語音形式更為實在的「伊儂」。

c. 從潮州和潮陽的情況來看，複數標記「伊儂」從連類複數標記演變
為真性複數標記的時間應早於複數標記「伊儂」省略為複數標記
「儂2」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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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連類複數標記到真性複數標記

第3節和第4節中，我們討論了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儂」與指人名詞
搭配用作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的情況以及名詞後複數標記
「儂2」來源於「伊儂」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本節討論「伊儂」的歷史演變問題。5.1節通過跨方
言比較的方法確定演變的方向，5.2節討論演變的具體機制。

5.1 演變路徑

「伊儂」在揭陽方言中具有第三人稱複數代詞、連類複數標記、真性
複數標記三種功能，由於缺乏與此相關的潮汕閩語歷史文獻，本節打
算通過語言類型學結合語法化或語義演變的方法來確定其演變方向。

結合語言類型學進行語法化理論或語義演變理論研究，是近十幾
年來歷史句法學界的重要創獲。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種是
共時類型學的動態化（the dynamicization of synchronic typology，請參
Croft 2003）；一種是利用蘊含共性確定演變方向。由於語言或方言存
在演變快慢的差異，在A>B>C這個語法化或語義演變的斜坡中，有的
語言或方言已經發展到C的階段，有的方言還處於B的階段，不過基於
語法化演變的單向性原則(unidirectionality)，若找不到有A、C兩種功能
而沒有B功能的語言或方言，就可以通過單向蘊含關係反推演變路徑。

在第三人稱代詞複數是否具有連類複數標記或者真性複數標記這
個問題上，漢語方言有三種可能的共時分佈樣態，列表如下：

表 8. 漢語方言中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用做複數標記的類型*

類型 連類複數標記 真性複數標記 方言點
A + + 揭陽閩語
B + – 普通話
C – + *
D – – 紹興吳語

*我們在北京大學CCL語料庫中搜索了「工人他們」、「農民他們」、「老
師他們」，並無一例表示真性複數，表明普通話屬於類型B。而根據盛益民
(2021)，紹興話中第三人稱複數式不能用作連類複數標記或真性複數標記；紹
興話的連類複數標記為「拉」，無真性複數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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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表格，可得到如下蘊含共性：如果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可以作
為真性複數標記，那麼也可以作為連類複數標記。根據利用蘊含共性
確定演變方向的思路，則可構擬第三人稱複數的語義演變路徑，即：
第三人稱複數>連類複數標記>真性複數標記。

接下來，我們將具體討論兩個演變階段具體的演變機制。

5.2 演變機制與演變動因

5.2.1 從第三人稱複數到連類複數標記

從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發展為連類複數標記，是一種跨語言普遍可見的
演變。

Mauri & Sansò (2019)基於80種具有連類複數的語言樣本的分析發
現，除了25種語言的連類複數標記的來源無法確定之外，剩下55種語
言的連類複數標記主要有六種不同的語義來源，各種來源及語言分佈
情況可列表如下：

表 9. Mauri & Sansò (2019)所分析的55種語言中連類複數標記的來源

序號 語義來源 語言數
1 第三人稱代詞複數或複數指示詞* 22
2 第三人稱領屬格  6
3 「群、家」類名稱和全稱量化詞  8
4 並列連詞或伴隨介詞 11
5 空間副詞  5
6 集合標記  3

*文章通過對跨語言事實的觀察，發現第三人稱代詞複數與指示代詞關係密
切。

從表中可以看出，第三人稱代詞複數是連類複數標記最為重要的語
義來源。這些語言的真性複數標記則往往與之不同形，說明連類複數
標記的確是由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發展而來，且與真性複數標記未必
有關。這種演變在克里奧爾語中和南島語中也非常常見，具體請參
Michaelis & Haspelmath (2013)、江豪文(2019)。

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演變為連類複數標記的情況在漢語方言中
也很常見，如普通話的「他們」、廣州粵語的「佢哋」（他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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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閩南語的「𪜶」（他們）等，都可以作為連類複數標記用在專名、
親屬稱謂等之後構成連類複數，例如：

(37) 普通話
tʂɑŋ55san55 tha55mən0 tou55 tɕʰy51 khan51 tiæn51iŋ214 lɤ0

張三他們都去看電影了。

(38) 廣州粵語
piːu35tsɛː35 khɵy23tei35–0 hɵy33 tsɔː35 hɔːk2haːu22 mei22–0

表姐佢哋去咗學校未？（表姐他們去學校了嗎？）

(39) 台灣閩南語（高雄腔）9

a44–33ʑin24 in44–33 pũã44–33 khi21–41 tai24–33pak32 aʔ32

阿仁𪜶搬去台北了（阿仁他們搬去台北了）

Mauri & Sanò (2019)指出，跨語言來看，第三人稱複數代詞與名詞的組
合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結構，一種是名詞包含在第三人稱複數代詞當中
的「包含結構」(inclusory construction)，一種是名詞不包含在第三人稱
複數代詞當中的「並列結構」，這兩種結構分別代表了連類複數標記
的不同演變路徑。由於漢語中的指人名詞與第三人稱複數代詞常常可
以組成同位結構（語義解讀同於「包含結構」），為第三人稱代詞複
數發展為連類複數標記創造了重要的句法條件。

5.2.2 從連類複數到真性複數

接下來通過揭陽方言的「伊儂」討論從連類複數標記發展為真性複數
標記的演變機制。

從第3節中可知，在由表個體義和複數義兩可的親屬稱謂非領屬式
及其領屬式構成的複數結構中，複數標記具有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
數標記兩種身份。「伊儂」在與這些名詞類別搭配時，獲得了兩種不
同的解讀，這些環境是其發生重新分析的重要橋樑環境。

連類複數的語義為「焦點指稱者X+其他與X有關的人」（「X+連
類成員」），即：

A. 一個複數群體中存在一個X；
B. 一個複數群體中存在一個或一個以上與X有關係但不是X的人；
C. X是焦點指稱者。

9. 該例句及其音標由江豪文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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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複數的語義為「若干個X且X不是焦點指稱者｣（｢X+X+……｣），
即：

A. 一個複數群體中存在若干個X；
B. X不是焦點指稱者。

連類複數與真性複數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X的數量和是否存在焦點
指稱者。當X的數量增加，焦點指稱者會隨之消失。假如複數結構中的
X的個體義特徵消失，結構成員之間也會由異質轉變為同質。我們以
「阿舅伊儂」（親屬類普名+伊儂）為例，比較其作為連類複數與真性
複數時語義上的區別。

連類複數 真性複數
X的數量 1個（阿舅） 多個（阿舅+阿舅+……）
與X有關係但不是X的人 有 無
焦點指稱者 有 無

「伊儂」後附於指人專名時，僅可用做連類複數標記，這與指人專名
的個體義有關。「張欣」、「二舅」、「香港舅」等都是指向唯一個
體的。因而「張欣」、「二舅」、「香港舅」等在複數結構之中總是
凸顯的，與結構中的其他成員無法形成同質關係。

而親屬類普名不同，「阿舅」等如指向唯一個體，往往是語用型
的，即其個體義僅在具體語境中獲得。因此，當具體語境無需凸顯
「阿舅」的個體義時，「阿舅」便可以指向多個個體，由「阿舅」構
成的複數結構中的成員便可由異質轉向同質。換句話說，「阿舅伊
儂」中一旦不存在焦點指稱者，「阿舅伊儂」便不會凸顯某一個「阿
舅」，而是指向具有「阿舅」身份特徵的一個集合體。在「阿舅伊
儂」這種具有橋梁語境的結構中，「伊儂」逐漸由連類複數標記演變
成為真性複數標記。

漢語方言中，由連類複數發展為真性複數的現象較為常見，容筆
者專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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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本文對類型學上連類複數與真性複數的概念作了梳理，同時總結了兩
種複數概念的區別：連類複數具有焦點指稱者，是一種內部成員呈不
對等關係的異質集合體；真性複數不存在焦點指稱者，是一種內部成
員完全均等的同質集合體。

揭陽閩語中的複數標記「伊儂」，具有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
標記雙重身份。「伊儂」可與指人專名和指人普名搭配構成複數結
構。指人專名搭配「伊儂」組成連類複數，表個體義的指人專名成為
連類複數中的焦點指稱者，與其連類成員保持著既密切關聯又互不對
等的關係；職業名詞或社會稱謂類的指人普名搭配「伊儂」組成真性
複數，整個複數集合體不凸顯任何一個成員，此時指人普名代表的是
某一個群體，群體中的所有成員地位相等、不分高低。從與揭陽閩語
同源的相鄰方言潮州閩語和潮陽閩語的情況來看，潮汕片閩南語中來
源於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式的複數標記「伊儂」應是先從連類複數標記
演變為真性複數標記後，再逐步省縮為「儂2」的。在揭陽閩語中，複
數標記「伊儂」和「儂2」都可用作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
但在真性複數中，複數標記傾向於用「儂2」而非「伊儂」，這大概與
「伊儂」在第一階段演變為連類複數標記而不是真性複 數標記有關。

Daniel & Moravcsik (2005)的研究表明，真性複數標記與連類複數
標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當真性複數標記附著於專名之後時，由
於專名的特指性，複數結構中的成員由同質轉為了異質，真性複數標
記從而演變成了連類複數標記。本文通過對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
儂」的剖析，發現連類複數標記附著於親屬類指人普名時，由於親屬
類指人普名可以有個體義和複數義等語義，使連類複數結構的語義出
現了重新分析的契機，即可同時解讀為連類複數和真性複數。當「親
屬類指人普名+連類複數標記」的結構中出現表定指的複數量詞「塊/
撮」時，結構中的歧義消失，結構成員徹底由異質轉變為同質，連類
複數標記亦由此演變成了真性複數標記。

本文旨在梳理揭陽閩語中「伊儂」的演變脈絡，揭示真性複數標
記與連類複數標記之間的雙向性演變關係。在人類語言中，前者有演
變為後者的可能性，後者也有演變為前者的可能性。此類演變的關鍵
與親屬名詞的個體義和複數義有關。連類複數標記發展為真性複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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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情況只具有區域特性還是具有跨語言共性，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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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ssociative plural to additive plural: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lural marker i nang of the Jieyang dialect of Min

Abstract

Daniel & Moravcsik (2005) believes that a major reason why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have
the same form as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is that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were developed from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Jieyang dialect of Southern Min (Jieyang Min
for short),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can also develop into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which is another evolutionary path. The plural marker i nang derives from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i nang ‘they’ in Jieyang Min, which has a dual marker identity. It can be
used as an associative marker attached to person-related proper nouns.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dditive marker attached to person-related common nouns. The key to the evolution of i nang
from an associative marker to an additive marker is that some of the kinship appellations in the
{kinship-related common nouns + associative marker} possess dual attributes. Consequently,
the associative structure contains an intermediate context that can be analyzed as an additive
structure, from which the additive marker identity of i nang is obtained. This paper ha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lural markers.

Keywords: linguistic typology, Jieyang dialect of Min, i nang,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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